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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榮服處 10 8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 

建 議 事 項 彙 復 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承辦單位 說 明 

一 

榮民李國棟先生： 

喝了臺北市榮服處提供之

咖啡非常感動，本人已退

伍 28 年，剛退伍住在高

雄，領完榮民證即無接

觸，搬回臺北後才感受到

榮民之服務，個人認為臺

北市榮服處列為第 1 名，

每年收到生日賀卡，建議

除賀卡外併致贈小禮物如

杯子等，增添心意。 

服照處 

本會職司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工

作為宗旨，感謝李先生對臺北市

榮服處服務品質之肯定與認同。

本會受限於預算逐年緊縮之影

響，尚無法額外併贈生日禮品，

將視爾後預算餘裕情形納入研議

辦理，尚請諒察。 

二 

榮民陸永恆先生： 

在此特別感謝社區服務組

長錢志裕及輔導員，組長

非常認真，常常白天黑夜

都看到他在鄰里中走動服

務，真的很謝謝他。 

服照處 

本會職司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工

作為宗旨，感謝陸先生對臺北市

榮服處錢服務組長志裕及輔導員

之肯定與認同。照顧退伍袍澤是

本會責無旁貸之職責，本會將秉

持服務精神，對退除役官兵推動

更精進之就學、就業、就醫、就

養及服務照顧等措施，以嘉惠退

除役官兵(眷屬)。 

三 

榮民何秋元先生： 

要特別感謝社區服務組長

王美英，他真的很用心，

謝謝。 

服照處 

本會職司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工

作為宗旨，感謝何先生對臺北市

榮服處王服務組長美英之肯定與

認同。照顧退伍袍澤是本會責無

旁貸之職責，本會將秉持服務精

神，對退除役官兵推動更精進之

就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

照顧等措施，以嘉惠退除役官兵

(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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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榮民申寶書先生： 

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臺

灣真是寶島，輔導會很照

顧我們，要特別感謝池處

長，還有社區服務組長王

美英，謝謝。 

服照處 

本會職司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工

作為宗旨，感謝申先生對臺北市

榮服處池處長及王服務組長美英

之肯定與認同。照顧退伍袍澤是

本會責無旁貸之職責，本會將秉

持服務精神，對退除役官兵推動

更精進之就學、就業、就醫、就

養及服務照顧等措施，以嘉惠退

除役官兵(眷屬)。 

五 

榮民祁作鋼先生： 

赴南港軍人公墓祭拜先

人，因公車只到山下，榮

民(眷)上山掃墓祭拜非常

辛苦，建請輔導會協調臺

北市政府將公車行駛路線

延長到靈骨塔，以加強服

務。 

服照處 

臺北市榮服處業於108年7月23日

正式發函臺北市政府，協調將公

車行駛路線延長至靈骨塔，或於

掃墓期間安排接駁車以加強服

務。  

 

六 

榮民鍾志文先生： 

服務處在處長帶領下越來

越好，7月 1 日退俸帳目有

疑問，很快獲得解答，非

常感謝。本人兒子去年及

今年連續接獲教召，因女

兒目前已在軍中服務，依

規定兒子應不用教召，去

年教召後取得不須再教召

的資格，今年仍被教召，

希望協助釐清。 

服照處 

一、 本會職司退除役官兵服務

照顧工作為宗旨，感謝鍾先

生對臺北市榮服處服務品

質之肯定與認同。 

二、 有關連續接獲教召乙節，臺

北市榮服處業於108年 7月

23 日正式發函臺北市後備

指揮部請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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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榮民張錦豪先生： 

本人於 107 年因病提前申

請就養，赴輔導會請教，

遭就醫處黃前副處長下令

警衛驅離後，陳情李前主

委，均未符期待深表遺

憾，已向林奕華委員陳

情。這次來我非常失望，

懇談會應由主委主持，今

天卻只有處長主持，對於

上次座談提出的問題雖有

回答，但都是敷衍，請處

長轉達邱主委。 

服照處 

行管處 

一、本會 19 所榮服處所轄共 397

服務網，因主任委員正值拜

會相關立法委員溝通各項服

務照顧議題並交換意見，以

維護及爭取退除役官兵權

益，無法親臨主持懇(座)談

會，尚請諒察。惟榮民袍澤

之任何意見可透過臺北市榮

服處反映，以利即時處理。 

二、張先生已於 108 年 7 月 24

日再度親至本會表達訴求

時，已當面親向您委婉說

明，並表示將持續要求駐衛

警人員值勤態度，避免讓洽

公民眾感受不佳之情事。 

 

八 

榮民張錦豪先生： 

茲有榮眷其父母(榮民)皆

亡故，且已成年，患有輕

度身心障礙，卻無法取得

遺眷家戶代表證，希望榮

服處能協助處理。 
服照處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榮民遺眷家戶代表證核發作業規

定第 3 點律定，榮民遺眷家戶代

表證由無職業之下列榮民遺眷擇

一申領之：略以...(四）亡故榮

民之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

手冊之未婚子女。基此，輕度身

心障礙者尚無法取得遺眷家戶代

表證。將視爾後預算餘裕情形納

入研議辦理，尚請諒察。 

 

 

九 

 

 

榮民李國棟先生： 

當年專科班畢業後規定需

服役 10 年才能退伍，但 10

年以上未滿 20年退伍的榮

民未領取終身俸，建議服

 

 

給付處 

 

 

一、依現行規定軍職服役年資領

取退休俸資格如下： 

(一)任軍官後服役滿 20 年者。 

(二)任士官後轉軍官，服役併計

滿 20 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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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役 10 年以上未領取終身俸

者，比照終身俸待遇，依

服役年資比例發給終身

俸，促進榮民福利。 

 

 

 

 

給付處 

(三)服志願士兵轉士官、軍官服

役併計滿 20 年者。 

(四)履行兵役義務期間均得併

計退除給與年資。 

二、感謝您的建議，本會對退伍

袍澤之服務採取許多福利保

障措施，諸如服務照顧、就

養、就醫、就業（職訓）、

就學等，符合資格者均可依

規定申請。 

 

 

 

 

 

 

 

 

 

十 

 

 

 

 

 

 

 

 

 

 

榮民李淵洲先生： 
個人有認知障礙領有精障

手冊，因一般雇主多不願
雇用精障者，雖已申請提

前就養，婚後與妻子 2 人

每月僅有 14,150 元就養金
補助，無法支應生活，建

議體諒身心障礙者之不

易，可予較多補助。 

 

 

 

 

 

 

 

 

 

就養處 

 

 

 

 

 

 

 

 

 

 

一、 政府安置榮民就養，係以照

顧年邁貧困或身心障礙等

亟需照顧之榮民為目的，每
月所發給之就養給付，屬生

活補助性質；為使有限預算

能運用於需要照顧之榮
民，需訂定一定條件辦理，

並非所有榮民均得享有之

權利。 
二、 有關調整就養給付一節，本

會為提升就養榮民生活水

準，就養給付自 102 年起調
整為每月 1萬 4,150 元，並

將持續盱衡整體政經環

境，適時調整就養給付，維
護榮民權益。 

三、 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

急難困境退除役官兵(眷
屬)，均要求榮服處即時連

結或轉介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協助，倘有因病或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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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就養處 

故導致生活陷困之退除役

官兵(眷屬)，可逕向各榮服
處申辦救助慰問，本案請臺

北市榮服處協助妥處。 

十 

ㄧ 

榮民李國棟先生： 

在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上

樓的電梯中看到海報，上

書「執事控」，難道我們這

裡是日本嗎？請了解一

下。 

就醫處 

有關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電梯內

海報問題，臺北市榮服處業於

108 年 7 月 10 日向院方反映，已

撤除相關字樣。 

十 

二 

 

榮民何秋元先生： 

感覺榮總鑲牙補助看得

到，吃不到，臺北市低收

入戶很輕鬆就可以拿到，

榮民比不上低收入戶。 

就醫處 

一、囿於預算有限，本會現行補

助公費就養榮民鑲牙費用。

各級榮院提供榮民自費鑲牙

8 折優惠，請參考運用。 

二、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

難困境退除役官兵(眷屬)，

均要求榮服處即時連結或轉

介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協助，

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生

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

屬)，可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

助慰問，本案請臺北市榮服

處協助妥處。 

 

 

十 

三 

 

 

 

榮民李三群先生： 

榮民鑲牙裝配政府是否補

助醫療費? 

 

 

 

就醫處 

 

 

 

一、 本會現行補助公費就養榮

民鑲牙費用，每人每 2 年補

助半口 1 萬 5,000 千元，每

4 年補助全口 4 萬元。各級

榮院亦提供榮民自費鑲牙 8

折優惠。 

二、另臺北市政府提供低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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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就醫處 

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依規

定之設籍等條件，提供假牙

補助，可洽詢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老人福利科(電話：

02-27208889)，本案請臺北

市榮服處協處。 

十 

四 

榮民李淵洲先生： 

因工作無法正式就學的人

很多，必須靠自學，建議

非政府立案學校，也能補

助自學費用；另建議職訓

班隊增列辦理屬個人興趣

項目(如寫作)，或融入個

人興趣班隊(如領隊、導

遊)。 

就業處 

一、 本會辦理就學輔導目的，在

於協助退除役官兵透過就

學歷程增進學能，順利轉銜

就業，目前仍以正式學制為

主；至於以「自學」方式進

修，係屬終身學習之一環，

則未列本會輔導措施。 

二、 本會職業訓練旨在「精進職

業技能」、「輔導就業創

業」，協助退除役官兵習得

就業所需技能，順利投入職

場。故屬個人興趣項目或個

人興趣班隊等非在本會職

業訓練範疇，尚請諒察。 

十 

五 

榮民曾淼泓先生： 

我是中正理工學院畢業領

有終身俸，退伍後接受輔

導會的服務輔導拿到電機

博士學位；今天已經是民

主時代，我肯定輔導會的

照顧，也謝謝納稅人的貢

獻。 

就業處 

感謝曾學長對本會就學輔導措施

肯定，也希望在學有所長後，能

一本熱忱服務國家回饋社會，提

攜榮民袍澤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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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榮民何秋元先生： 

這 2 年感受到榮服處真的

用心在做事，常來關懷，

建議屆退及退伍 3 年內之

榮民輔導，加強就學就業

進修服務。 

 

 

 

 

 

 

 

 

 

 

 

 

 

 

就業處 

 

 

 

 

 

 

 

 

 

 

 

 

 

 

 

本會提供屆退及退伍 3 年內之榮

民就學就業進修服務輔導如下： 

一、 退除役官兵之需求就是本

會服務方向，針對新退伍袍

澤，本會透過訪視掌握需

求，並依需求提供適切得就

學、職訓、就業等服務照顧

工作。 

二、 本會每季邀集屆退前3個月

官兵，於北、中、南、東及

外離島地區，宣導退伍後權

益，協助退除役官兵離營能

順利就業，並與本會服務照

顧接軌。 

三、 為協助退除役官兵培養技

能專長，投入勞動市場穩定

就業，試辦「促進穩定就業

方案」，提供就業穩定津

貼。 

四、 各榮服處就業站提供職業

適性評量、職涯諮詢(講

座)、推介就業及創業輔導

等服務，有就業需求者，可

洽各榮服處，將有專人提供

服務。 

五、本會在職業訓練方面，屆退

官兵經國防部權責長官同

意，即可至辦訓機構實施訓

練，另針對退除役官兵，本

會有職業訓練(前 4 次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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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就業處 

 

費，第 5次起需自費 20%)及

會外職訓補助，協助退除役

官兵習得就業所需技能，順

利投入職場，安定生活。 

十 

七 

榮民張宗鑑先生：   
我住在松山區自強里，社

區居民幾乎都是榮民弟兄
姊妹。希望不要再說退伍

軍人是米蟲，甚至進而衍

生出年改中滾動式退俸，
退休俸只能領到 80 歲，也

希望大家在下次選舉中一

定要出來投票。 

給付處 

有關「退休俸只能領到 80 歲」乙

節純屬謠傳，年改後俸金超過保

障金額部分，雖有滾動式緩降調
整之機制，本會秉持站在退伍袍

澤的立場，將持續關注並適時爭

取應有之權益。 

十 

八 

榮民張乾圖先生： 
輔導會鼓勵再就業，公家

單位受規定限制必須放棄
退俸，若到私人單位就

業，對退俸請領有無影

響？ 給付處 

一、依新制服役條例第 34 條規

定，會造成停俸之原因，為

就任或再任以下機關，每月
固定薪資總額超過 33,140

元者：  

(一)政府編列預算支給薪俸。 
(二)行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

轉投資事業機構之職務。 

(三)私立大學專任教師。  
二、上述以外之機關職務，均未

受停俸規範。 

 

 

十 

九 

 

 

 

榮民黨國雄先生： 
茲有榮民今年 93 歲，服務
海軍陸戰隊 27 年，民國 67

年退伍，自謀生活，民國

90 年與余女士結婚，在外
租 屋 居 住 ， 每 月 房 租

15,000 元租金，現每月領

 

 

 

給付處 

 

 

 

一、現行退除役軍人家屬水電優

待措施，明文規定需符合支

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

助費人員，本會之水電優待

補助預算編列，亦以上開人

員戶數覈實檢討估算。本會

秉持站在退伍袍澤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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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榮服處 10 8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 

建 議 事 項 彙 復 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承辦單位 說 明 

 

 

 

 

十 

九 

 

就養金 14,150 元，無法享

有水電半價補助，建議協
助他們比照享有水電半

價。 

 

 

 

 

 

給付處 

將持續關注並適時爭取應有

之權益，尚請諒察。 

二、本會對於經濟弱勢或遭逢急

難困境退除役官兵(眷屬)，

均要求榮服處即時連結或轉

介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協助，

倘有因病或意外事故導致生

活陷困之退除役官兵(眷

屬)，可逕向各榮服處申辦救

助慰問，本案請臺北市榮服

處協助妥處。 
 


